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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与“法律明白人”培养的 

衔接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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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法学院

摘  要：2023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

见》指出，法学教育与理论研究承担着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提供科学理论支撑的光荣使命，对法

治中国建设至关重要，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基层法治建设亦为核心要素。然而，广西高校法学人才培养与基层法

治建设存在短板。为应对挑战，本文整合多方资源，深入探索法学教育与基层法治的衔接机制，特别是与“法律明白人”

培养机制的融合，旨在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法学教育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为广西法治建设

输送更多高素质法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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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法学教育和基层法治建设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23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

论研究的意见》强调了法学教育和研究在法治中国建

设中的核心作用，而基层法治建设则是其重要基石，

直接关系到国家法治的整体成效。广西作为我国西南中

南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其高校法学人才培养与基层

法治建设却存在明显短板。广西高校法学教育偏重理

论，轻视实践，导致人才难以适应实际工作需求。此外，

广西的基层法治建设，特别是“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

也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基于调研，分析现状，提出针

对性的解决方案，以期助力广西法学教育与基层法治

建设的协同发展。

一、广西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与“法律明白人”

培养的现状

（一）广西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法学人才培养需以实践为基石，但我国法学教育长

期重理论轻实践，导致人才难以适应工作需求。高校法

学教育与社会需求间存在显著偏差，未能有效对接。

1. 培养过程同质化

法学教育应当展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意味着各法学

院校探索并展现自身独特的办学特色是提升教育水平的

关键所在 [2]。然而，在深入分析多所高校的培养方案后

不难发现，各校在法学教育存在一定的同质化倾向。这

表现为许多法学院在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时，往往遵循相

同的教学计划和大纲，但模式化的教学会成为学生发挥

主观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桎梏 [3]。

2. 课程安排不合理

尽管高校法学教育中设置了一些实践课程和学时，

但在整体教育体系中的比重仍然相对较小，不足以充分

锻炼学生的实务能力。一些高校在课程设计上，侧重理

论知识的教授，而留给法律诊所、模拟法庭等富有实践

价值的课程时间则相对有限 [4]。

3. 教育模式因循守旧

广西高校法学专业大多偏重于培养学术型法学人

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较少，实践与教学难以达

到双向反哺，有结构性失衡的迹象。部分教师教学思

维固化 , 观念滞后 , 不能通过互动式、体验式等教学

手段鼓励学生思考。这一系列问题导致学生的法律实

践能力普遍薄弱，许多学生在初涉法律职业时难以胜

任基本的实务工作 [5]。

（二）广西“法律明白人”培养现状

一是培养对象选拔困难，村民法治主体意识不强、

参与培训成本高且缺乏激励，培养对象多由村党支部委

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推荐村干部，村民自荐少；二是培训

知识输入效果不佳，农村“空心化”“老龄化”严重，

留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村委干部文化程度多在大专及

以下，且培训内容有专业壁垒；三是现有评价机制不健

全，侧重对“法律明白人”数量的考核，质量评价欠缺，

评价标准单一。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以提升“法律明白人”

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二、广西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与“法律明白人”

培养衔接机制的必要性分析

（一）对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的必要性

第一，培养新时代高校法学人才。2023 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新意见强调加强新时代

法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6]。广西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

工程与高校法学人才培养衔接机制鼓励高校法学人才投

身基层法治工作。

第二，完善高校法学教学体系。高校法学教育在衔

接机制中探索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利于弥补高校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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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评价机制缺陷，改善高校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

打造科学完善的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第三，提升法学人才综合素养。衔接机制有利于拓

展教学阵地，高校师生深入基层群众，了解乡村法治现

状；同时，广西乡村“法律明白人”工作中的现实案例

为高校法学人才培养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利于学生在

实践中应用知识、增长实务经验。

三、广西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与“法律明白人”

培养衔接机制的可行性分析

（一）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与“法律明白人”培

养机制理论上相互衔接

2023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中指出

要健全法学教学体系，结合社会实践，一体推进法学理

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建设，探索高校法学生参加法治工作

部门、法律服务机构等实习渠道，鼓励法学生锻炼实践

能力，培养适应多方位需求的法学人才 [7]。因此，高校

法学生成为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法学人才，需要“法律

明白人”培养机制提供实践支持，两个机制在理论上具

有较强的衔接性。

（二）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与“法律明白人”培

养机制的衔接具有可操作性

一方面，现有乡村法治基础能为高校法学专业人才

培养机制提供支撑。一是乡村法治治理平台基本实现全

覆盖，目前全国共建成县级以下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

56.56 万个，为 60 多万个村配备了法律顾问。[8] 二是乡

村公共法律服务的制度框架已逐步形成，依托法律政策

的支持，推动多元化主体参与，利用多平台服务端口，

构建了为群众提供一站式优质、高效、便捷服务的制度

框架 [9]。

另一方面，现有高校法学教育资源能为培养机制的

衔接提供支撑。一是高校具有充足的法学人才资源，在

广西区内，有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师范大学

等 11 所高校开设法学专业。根据广西统计年鉴 2023 年

的数据显示，2022 年广西普通高等学校法学本科在校生

数为 19777 人。二是大部分高校法学院有实践课程与毕

业实习设置，例如，广西大学法学院 2022 版本科指导性

教学计划表中设置了多个法律实务课程与诊所课程，将

毕业实习和法律专业实习设置在集中实践必修课当中。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设有法律援助

中心，为实践开展提供服务平台支持。

（三）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与“法律明白人”培

养的衔接机制已有实践探索

纵观全国，各地对于“法律明白人”培养也有“校

地合作”的实践探索。具体而言，这种“校地合作”的

模式多体现在高校法学院参与基层“法律明白人”的培

训工作上，例如，2019 年东华理工大学设立江西省法治

乡村建设研究中心暨“法律明白人”培训基地 [10]；还

有部分地区在高校深化合作模式，拓展新型连接点，如

2021年江苏省徐州市高校学生在专、兼职导师的指导下，

分期分批到基层司法所开展就业实习和志愿服务 [11]。广

泛实践表明高校在此类工作中能丰富师生实践经验，充

分接触世情时事，弥补法学教育现有缺陷，促进卓越法

治人才的培养目标的实现。

四、广西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与“法律明白人”

培养的衔接机制建议

为填补广西在乡村“法律明白人”校地合作方面的

空白并深化合作培养机制，本文建议将高校法学专业人

才培养与广西“法律明白人”的培养机制紧密结合，以

实现优势互补。具体而言，包括在高校内部创新法律实

践课程、创新毕业实习形式、创新法学生法律援助方式

三种路径。

（一）创新高校法律实践课程设计

1. 确定高校法学人才培养目标

高校法学人才的培养要聚焦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

培养，法学生的法学素养在于掌握理论知识实际应用的

本领，卓越法律人才应当有服务大众的意识，具备服务

基层的能力 [12]。高校法学教育应当以培养高校法学生将

理论学习和实际应用“知行合一”的能力为目标 [13]，注

重提升法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理论应用水平。

2. 调整课程设置，丰富课程内容

针对广西多数高校法学教育缺乏实践的问题，一方

面，调整实践实训课程的设置比例与课时，将法律实践

类课程提前至大二学年，并适当延长法律诊所、专业实

务研讨课程的教学课时。另一方面，丰富实务类课程，

拓展实践教学平台，以一校对接多个乡镇的固定合作方

式，与相关部门如司法局等开展合作打造“校地合作”

实践教育示范基地，参与广西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

等相关工作。教学内容中引进“法律明白人”工作中典

型基层纠纷现实案例，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4]，

促进高校与法治实务部门在人才培养上的深度衔接 [15]。

3. 结合基层实践，改善课程评价

高校在评估相关实践课程时，可借鉴现有课程评价

模式，综合平时分与考核分来确定最终成绩。平时分依

据学生在课堂讨论中的活跃度、深入基层实践的表现由

教师评定；考核分则基于学生提交的结课论文质量进行

评判。全面评价学生在实践类课堂中的法学理论学习水

平与参与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二）创新法学专业毕业实习设计

传统法学实习模式强调高校与法治实务部门的合作，

广西高校法学专业毕业实习可创新性地结合“法律明白人”

政策，将学生派往乡村参与基层法治工作。具体措施包括：

1. 实习单位选择乡镇司法所等基层单位

高校在确定实习单位前须进行实地考察评估，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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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法律明白人”政策紧密相关的基层单位，如乡

镇司法所，其一可以让学生直接参与到“法律明白人”

的培养和工作中，深入了解政策的具体实施和效果，其

二有助于解决基层人员短缺的问题，提供人才支持。

2. 实习计划结合“法律明白人”日常工作

高校与实习单位紧密合作，针对“法律明白人”培养，

规划丰富实习内容：学生深入纠纷调解一线，筹备调解

前的资料收集与诉求分析，参与协议撰写，强化文书表

达能力；投身法律咨询前台，针对民众常见法律问题，

准备知识与案例，提供精准高效的咨询服务；组建宣传

小组，制作融合案例解析与法律条文阐释的宣传素材，

确保内容既专业又通俗易懂，助力“法律明白人”深化

学习。

（三）创新法学专业学生法律援助方式

高校可依托法律援助中心组建志愿服务队，助力乡

村“法律明白人”工程，为学生提供基层实践平台。服

务队由老师带队，成员涵盖法律援助中心成员及法律素

养较高的学生。

第一，创新培训模式。针对村民关心的土地权益、

婚姻家庭等热点，采用小品、短剧等生动形式，以案释法，

让“法律明白人”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

第二，协助基层普法。志愿服务队可以普法宣传为

中心，多角度开展服务。在普法宣传的内容上，志愿者

可以用更加简明的表述方式来便利宣讲对象的接收；

在宣讲完毕后，由服务队通过与村民的交谈来评估普法

效果。

第三，参与纠纷调解。在服务队下达基层的时间内，

村中若有遗留未决的矛盾纠纷，可由师生提供更为专业

的法律咨询，提高调解成功率。另外，通过设立专门的

法律咨询热线等方式，建立长联系机制，将案例引入课

堂教学。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广西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与“法律

明白人”培养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了两者衔接机制

的必要性、可行性，并提出具体的衔接机制建议。未来，

应进一步加强高校与基层的合作，不断完善衔接机制，

为广西法治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法学人才。同时，

也应关注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提高村民参与度、

优化培训内容等，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广西高校法

学专业人才培养与“法律明白人”培养的衔接机制研

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广西的法治建设将迈上新

的台阶，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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